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人编号：Z20374000 申报时间：2026年 4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151.SZ

注册资本 53,250.8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沙湖社区锦龙大道 3号昌红科技公司 1层至

3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沙湖社区锦龙大道 3号昌红科技公司 1层至

3层

法定代表人 李焕昌

实际控制人 李焕昌

董事会秘书 刘力

联系电话 0755-8978556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23年 8月 22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3年 9月 14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9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30,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3,7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0,081,011.5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403,618,988.49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年 8月 29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L10414号《验资报告》。

三、保荐工作概述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承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等义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督导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2、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的内控制度，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

3、督导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进行

操作和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定价机制；

4、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

6、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定期培训；

7、密切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8、认真审阅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文件；

9、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

由

1、2024 年 12 月 5 日，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许佳伟先生因工作安排原

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

进行，中信证券决定委派孔磊先生接替许佳伟先生担任公司 2022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此次变更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范璐女士和孔磊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止

2、2025年 9月 26 日，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孔磊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

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

行，中信证券决定委派孙璐女士接替孔磊先生担任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此

次变更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

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范璐女士和孙璐女士，法定持续督导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2、持续督导期内中国证监

会、证监局和证券交易所

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

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

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3、其他重大事项

2025 年 5 月，昌红科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下发

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焕昌、周国铨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82 号），

指出公司存在股份支付费用核算不准确、部分收入及费用确认跨期、个

别应收账款未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按单项计提坏账等问题。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所提出的问题，深刻反思公司

在股份支付费用核算、部分收入及费用确认跨期、个别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等问题，将认真吸取教训并引以为戒，全面梳理公司财务会计核算等

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或不规范情形。同时，公司将通过培训等方式增强

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夯实财务核算基础，提升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

专业性和规范性，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对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在保荐工作和持续督导工作中的尽职

调查、现场检查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根据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不存在

影响保荐工作和持续督导工作开展的情形。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工作职责、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业意见。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期间，保荐人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查阅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文件，查看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并对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访谈。

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予以执行。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在中信证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完

毕，保荐人将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

范 璐 孙 璐

保荐人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